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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消防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大检查

为切实做好火灾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辖
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消防安全意识，坚决预防
和遏制火灾事故的发生，近日，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劳动密集型企
业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全力提升单位火灾防
控能力和水平。

检查过程中，大队监督执法人员详细查
看了企业负责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落实
情况，重点对室内外消防栓建设及水压保障，
灭火器、应急灯等消防设施器材的配置及维
护保养记录，安全通道、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企业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进行了彻底检
查。同时，询问了单位“四个能力”落实、安全
防火、消防演练等情况，提醒单位要从思想上
高度重视消防工作，加强消防安全管理，落实
消防安全责任，强化对员工的消防安全教育
宣传。强调单位要认真制定消防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切实提升劳动密
集型企业火灾防控能力，确保企业在生产运
营中的消防安全。

此次检查，进一步强化和规范了辖区劳动
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管理，确保辖区消防安
全形势的稳定，为火灾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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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大检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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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市北消防深入重点单位开展消防宣传培训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崔鹏

为扎实做好重点单位火
灾防控工作，切实提升重点单
位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自防
自救能力，坚决遏制火灾事
故，近日，青岛市市北区消防
救援大队水清沟消防救援站
到辖区重点单位青岛市中心
医院开展消防宣传培训。

培训中，宣传人员结合医
院火灾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
了医院火灾的危险性，深刻剖
析医院诱发火灾的因素和预
防措施，并结合医院建筑物
多、人多、易燃可燃化学制剂
多等特点，从火灾的形成、发
展与日常重点科室、重点部位可能存在的消防
安全隐患防范，如何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如何
正确用火用电用气，如何扑救初期火灾，如何
正确拨打"119"火警电话，如何组织人员疏散逃
生等进行了详细讲解，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消

火栓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本次消防宣传培训，使重点单位微型消防

站人员进一步掌握了消防安全知识，切实增强
了消防安全意识，为全面提高重点单位消防安
全保障能力奠定了良好基础。

即墨法院发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授课现场。

消防宣传培训现场。

房屋买卖对每个人来说是人生中一件大事，而
房屋买卖涉及的法律问题相当复杂，稍有不慎，轻则
发生纠纷，重则导致损失惨重。近日，青岛市即墨区
人民法院发布四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提
醒大家在买卖房屋时提高法律意识，尽量规避风险。

典型案例

卖方恶意抵押已售房产
法院判决撤销抵押权

【案情简介】
黄某吉与黄某成系父子关系，2015年11月，李

某通过黄某成购买黄某吉位于即墨古城的一处回
迁房，李某一家四口装修后入住。2019年11月，黄
某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李某与黄某成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法院经审理驳回黄某吉的诉
讼请求。2021年4月，黄某吉办理了该房屋产权登
记。2021年5月，黄某吉与黄某辉（黄某吉的孙女、
黄某成的女儿）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将房屋过
户至黄某辉名下，后黄某辉以该房屋在某银行青岛
分行办理贷款抵押，贷款80万元。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黄某吉与黄某辉之
间的二手房买卖协议无效，房屋恢复登记到黄某吉
名下，黄某吉、黄某辉协助其办理过户手续，涤除该
银行的抵押登记。

【裁判结果】
李某与黄某成签订购房合同的时间为2015年

11月，黄某吉在法院起诉要求确认李某与黄某成之
间购房合同无效的时间为2019年11月，可见黄某吉
在2019年11月之前已经知晓该房屋已出售给李
某。黄某辉在李某与黄某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上签字，其亦清楚该房屋已出售的事实。黄某吉、
黄某成、黄某辉祖孙三人在知晓该房屋已出售的情
况下，仍然将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后过户给黄某辉，
其行为属于恶意串通，黄某辉不顾房屋已出售的事
实将房屋抵押，其行为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及公
序良俗，严重损害购房人李某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
“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因此，黄某吉与黄某辉签订的
二手房买卖协议无效，黄某辉应当将该房屋过户至
黄某吉名下。

第三人该银行虽称，不知该房屋已出售的事实，
但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出于防范贷款风险的考虑，应
当按照法律、法规或行业规则、惯例对黄某辉提供的
抵押物进行实地调查。该银行虽提交实地查看照
片，但其提交的照片显示的房屋与法院实地查看的
房屋户型、装修等完全不同。该银行在办理抵押贷
款时存在重大过错，其权益不能优先于依照约定付
清大部分购房款且已合法占有使用该房屋的购房人
李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诚实守信原则，法
院判决撤销银行在该房屋上设定的抵押权。

【法官说法】
近年来，法院审理多起卖房后恶意抵押或者

恶意转让的案件，恶意抵押或转让的行为严重违背
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不利
于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稳定。法院坚持诚实信用和
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审判理念，坚决打击恶意破坏
交易秩序的行为，同时也给银行或者小额贷款机构
等金融机构敲响警钟，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一定要严
格核实抵押物的产权、现状等情况，避免类似纠纷
再次发生。

同村村民买卖宅基地合同有效
办理过户须符合行政审批条件

【案情简介】
2001年，刘某与王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

刘某将位于即墨区田横镇某村的三间宅基地房屋
卖给王某，房款当场支付，房屋亦交付使用。后刘
某去世，王某及王某之子王小某多次要求刘某之妻
程某某、之子刘小某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其拒
不协助，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协议
有效，并要求程某某和刘小某协助办理房屋所占用
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

【裁判结果】
关于房屋买卖协议的效力问题，经法院对协议

执笔人陈某进行调查，陈某称，该份协议是其执笔
书写的，内容属实，并有该村委出具的一份证明，可
以证明2001年刘某与本村村民王某订立房屋买卖
契约约定，自愿将该三间房屋有偿转让给王某名下
居住所有，并向村委申请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
记。法院认为，买卖协议签订的双方为同村村民，
协议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关于王小某要求被告协
助办理过户的问题，本案涉及农村宅基上房屋买
卖，该类房屋买卖的变更登记情况涉及国家对集体
土地的管理政策，需要有相关行政机关进行审查、
审批，符合条件的予以办理变更登记，不符合规定
的不予办理。故该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
诉讼的范围，法院不予处理。

【法官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有争议的，由当
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因
此，关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法虽已废
止，但本案合同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仍适应合同
法规定），合同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
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法有效。同时，考虑到
宅基地房屋的特殊性及我国对集体土地的管理政
策，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双方办理过户手续应由
有关行政机关进行审批，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
范围，当事人通过诉讼并不能解决农村宅基地房
的过户登记问题。

房子卖了20年原房主想毁约
法院判决房屋买卖协议有效

【案情简介】
1999年12月，张某与董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

约定张某作价1000元将其在某村的老房子卖给同
村的董某，董某及家人一直在该房屋居住使用。随
着经济的发展，房价飙升，张某认为当初房价过低，
决定毁约，不再配合董某办理相关过户登记手续。
董某遂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
议合法有效。

【裁判结果】
张某与董某作为同村村民，经人介绍及见证签

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张某交付了房屋、董某支付了
购房款并一直在该房屋居住。法院经审理认为，房
屋买卖协议是张某与董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
按约履行，故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合
法有效。

【法官说法】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签订买卖协议，

协议效力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虽然房屋价格随市场行情的变化而变化，但一旦约
定好价格签订了合同则不能再反悔。作为守法公
民不应见利忘义，丧失诚信。房子已出卖，理应诚
信履行协助过户的义务。

子代父卖拆迁安置房构成表见代理
法院认定房地产买卖契约合法有效

【案情简介】
2016年，姜某与孙某乙签订房地产买卖契约，

约定：孙某乙系孙某甲之子，代孙某甲签订合同。
孙某甲将其名下即墨古城片区某安置区某户住房
出售给姜某，价款为46万元，并约定了定金、首付
款的支付时间，尾款6万元过户当日支付。合同签
订后，姜某依约支付了孙某乙定金和首付款共计
40万元，并占有使用了该房屋。2018年某日，孙某
乙为姜某出具一份收条，载明孙某乙自姜某处取
走一份该房屋房号确认书原件，用于办理产权证，
产权人孙某乙保证办理产权证后3个工作日内必
须配合姜某办理过户手续。该房屋回迁房号确认
书载明该房屋产权人孙某甲，代理人孙某乙，确认
时间为2015年。经查，该房屋已于2018年某日办
理网签。后因孙某甲、孙某乙一直未协助办理房

屋过户手续，姜某诉至法院，孙某甲辩称，其对孙
某乙的卖房行为未授权、不知情。

【裁判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
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
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孙某甲
与孙某乙系父子关系，孙某乙与姜某签订该房地产
买卖契约时孙某甲已年逾七旬，房号确认书上登记
的产权人为孙某甲、代理人为孙某乙，孙某乙曾给
姜某提供房号确认书原件，且交付姜某该房屋钥
匙，具有使姜某相信孙某乙代理孙某甲处理房屋事
宜的权利外观；其次，房地产买卖契约约定的房屋
价格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姜某已按照合同约定支
付购房款共计40万元，并将剩余6万元支付至法院
账户，房屋已交付姜某占有使用五六年，期间孙某
甲、孙某乙均未向姜某提出异议，故法院审理后认
定房地产买卖契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
有效，被告孙某甲作为该房屋的权利人应当履行过
户义务。

【法官说法】
本案中，法院在综合考虑买卖房屋的具体情节

基础上，判断代理人是否具有代理权限或者是否构
成表见代理，判断买卖合同是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表示，进而做出合同效力的认定。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安睿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杨瑞国

为深入贯彻落实“项目落地年”工作要求，进
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同心同向推动现代化
上合新区高质量发展，近日，胶州市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娟应邀带队来到软控股份有限
公司，围绕企业经营常见的法律问题，送上了一套
定制化的“法律大餐”，参会人员涉及营销、贸易、
业务、综合管理、法务等岗位共140余人。

授课过程中，胶州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根据企
业需求，就企业中常见的法律风险防控、诉讼时
效、证据留痕等进行详细讲解。授课结束后，公司

员工就公司财务、招投标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现
场咨询，法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详尽细致地
解答。公司员工表示，此次培训内容深入浅出，针
对性强，对公司日后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此次活动是胶州法院推动“项目落地年”走
深走实的具体实践，充分发挥了基层法院在基
层法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下一步，胶州法院
将继续围绕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加强与辖区企
业沟通交流，主动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全面提升
司法服务保障营商环境的能力和水平。

胶州法院送法暖企走深走实“项目落地年”


